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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04 号

申请人：吕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作出的穗公花行罚决

字〔2022〕31006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首先申明，我没有殴打伤害他人，我是正当防卫。本

人在中建工地上做保安经理，2021 年 12 月 21 日上班时间

接到值班保安电话，说是有人想强行冲岗，还辱骂值班保

安，我接到电话后去到现场，了解到对方装了一大卡车的

物资，想要拉出工地外，但是手续不齐全，并没有领导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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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放行的批条，而是对方伪造的放行条。知道这个情况后，

我给对方解释说，没有放行条，货物是一律不能拉出工地

的，并让对方找领导补齐相关手续，但是对方拒绝我的提

议，继续将货车堵在门口，对我们工作人员破口大骂，我

考虑到这一车货物价值昂贵，没有放行条肯定不能放行，

我必须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处理。我告知他等领导过来

处理，但对方还不死心，继续对我方工作人员进行言语攻

击，语言恶毒难听，态度嚣张，我考虑到上班时间堵在大

门口影响不好，我让他下车来，有什么事到办公室解决。

推搡过程中，对方手拿着尖锐的车钥匙对我大打出手，造

成我头顶 6 公分长的裂伤，及头部多处外伤，手指指骨骨

折，我在医院住院一星期，并且骨折的手指后面还要进行

手术，继续治疗，医疗费将近 2 万元了，在此期间，对方

并没有对我表示过歉意，派出所也没有来医院调查过，是

我的同事联系了派出所，他们最后才来处理此事。

我是在上班时间，依着公司制度处理事情，为什么被

打受伤的是我，被拘留的是我，对方不但不道歉，还不愿

赔偿我的身体伤害造成的损失，恳请各执法机关能去了解

整个事情的起因原委，公平、公正处理这件事情，谢谢！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

2021 年 12 月 21 日 13 时许，因在中国建筑新疆建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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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货物出门的手续问题，工地门口保安贺某某（男，47 岁，

湖南 XX 人）不让第三人奚某某（男，25 岁，广东 XX 人）带

货物离开，双方进而发生争吵。之后，保安贺某某通知保安

队长申请人吕某某（男，41 岁，河南 XX 人）到现场。吕某

某到达现场后与第三人奚某某继续争吵进而互相殴打。2021

年 12 月 21 日,被申请人花东派出所向申请人吕某某、第三

人奚某某、证人贺某荣了解情况。同日，被申请人聘请暨南

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人吕某某和第三人奚某某的伤情

进行鉴定，经鉴定，申请人吕某某和第三人奚某某均构成轻

微伤。2022 年 1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花东派出所将申请人吕某

某和第三人奚某某传唤至派出所继续调查。经调查，申请人

吕某某用拳头殴打第三人奚某某的头部，第三人奚某某用钥

匙打申请人吕某某的头部。申请人吕某某和第三人奚某某均

承认有殴打他人的行为，另有现场视频和证人贺某荣证言证

实双方实施互相殴打的行为。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吕某某和

第三人奚某某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，分别处以行政拘

留五日的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、证人证言、鉴定

意见、辨认笔录、检查笔录、物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。

二、被申请人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罚适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

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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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
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......”被申请

人认定申请人吕某某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，依法告知其拟

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

后，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

程序合法，处罚适当。

关于申请人认为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的问题。申请人吕

某某多次主动用拳头攻击对方头部，其行为不是阻挡对方殴

打的防卫行为。因此，申请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

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

合法，处罚适当，请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2 月 21 日 13 时许，被申请人花东派出所值班

民警接到关于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中国建筑新疆建工工

地（以下简称“涉案工地”）发生 2 人徒手打架的警情后及

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。经调查，申请人吕某某系深圳某某

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物业经理，负责涉案工地的安保事务，

第三人奚某钊系深圳某某劳务公司的安全员，负责涉案工地

安全员相关事务。案发当日，申请人与第三人奚某钊在涉案

工地因货物放行手续问题发生口角，尔后双方再次发生争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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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矛盾激化，继而双方互相拉扯并扭打在一起。期间，第

三人奚某钊用钥匙戳伤申请人头部，导致申请人头部流血，

申请人则徒手殴打第三人奚某钊头部。根据暨南大学司法鉴

定中心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、24 日出具的《法医临床

伤情检验证明书》，经初步检验，第三人奚某钊的伤情符合

钝性暴力致头脸部、口腔黏膜、双手损伤，属轻微伤，申请

人的伤情符合钝性暴力致头部、双手损伤，右手小指末节指

骨基底部骨折，属轻微伤，被申请人也已分别于当日向双方

作出《鉴定意见通知书》，依法告知上述鉴定意见，申请人

及第三人奚某钊在限期内对该鉴定意见均没有提出重新鉴

定的申请。据此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、第三人奚某钊均实

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，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作出的穗公

花行罚决字〔2022〕31006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决定

给予申请人吕某某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（第三人奚某

钊另案处理）。申请人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。

经查，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

日、2022 年 1 月 12 日出具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，明确载明

申请人吕某某与第三人奚某钊的损伤程度均属轻微伤。

另查，申请人吕某某与第三人奚某钊均对其本人实施了

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。

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、讯问笔录、询问笔录、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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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、辨认笔录、法医临床伤情检验证明书、鉴定意见通

知书、司法鉴定意见书、视听资料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、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、送达回证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综合在案证据，可以认定申请人吕某某存在殴打他人，

造成他人轻微伤的违法事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

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

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

下罚款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

政处罚决定,合法有据。申请人请求撤销上述处罚决定，理

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被申请人在案件查办过程中，履行了调查取证、行政处

罚事前告知、陈述、申辩权利告知、作出处罚决定等程序，

符合法律规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作出

的穗公花行罚决字〔2022〕31006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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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


